
臺北市建成地政事務所受理跨機關通報服務申請單
一、 通報標的

＿＿＿＿區＿＿＿＿段＿＿＿＿小段＿＿＿建號 (建物門牌：＿＿＿＿＿＿＿＿＿＿＿＿＿＿＿＿＿)

二、 受通報機關（營業用戶不受理）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欣欣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
□欣湖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
□陽明山瓦斯股份有限公司。
□大台北區瓦斯股份有限公司。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改投改寄地址：＿＿＿＿＿＿＿＿＿＿＿＿＿＿＿＿＿＿＿＿＿＿＿）。

三、 申請通報項目及應附文件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用水設備過戶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各項服務異動申請書。
□身分證明正、反面影印本(申請人、受託代辦人)。
□建物所有權狀影印本。
※提醒您：
(一)申請人須先上網審閱「臺北自來水事業處消費性用水服務契約」，審閱完畢並同意契約內容請於「各項服務異動申請書」簽名。若有
未繳納水費，本處須俟繳納後始可申辦。請至本處各營業分處繳納後申辦，亦可利用線上繳費或至超商、銀行機構繳費俟5 日後(例假
日除外)再申辦。

(二)因水費以開單日資料為主，申辦時如已過開單日仍為前用戶名稱，須俟下期水費單用戶名稱始更名。

□電力公司變更用電戶名(過戶)
□變更用電戶名(過戶)異動申請單。
□身分證明正、反面影印本(申請人、受託代辦人)。
※提醒您：
(一)單獨過戶需承繼原用戶之用電權利及義務，倘不願負擔原用戶電費，台電公司於收受案件後始辦理中間抄表結算電費，俟原用戶繳清
電費方可辦理單獨過戶，如您急需結算電費請逕洽台電公司辦理避免爭議。

(二)請詳閱本公司申請單之「用戶權益聲明及承諾事項」後再辦理變更。

(三)因電費以抄表日資料為主，申辦時如已過抄表日仍為前用戶名稱，須俟下期電費單用戶名稱始更名。

□欣欣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天然氣設備過戶
□用戶異動登記單(需勾選並簽章)。

□身分證正、反面影印本(申請人、受託代辦人)。

□建物權狀影印本。

□天然氣供氣契約(用戶審閱後攜回)。
※提醒您：
(一)辦理用戶異動需先結清天然氣費，如因故未辦理度數結算造成繳費異議，需承擔前用戶氣費。

(二)未符資格之文件即行銷毀，不另行通知及退件。

(三)因天然氣費以抄表日資料為主，申辦時如已過抄表日仍為前用戶名稱，須俟下期天然氣費單用戶名稱始更名。

□欣湖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天然氣設備過戶
□用戶姓名變更(過戶)申請單(需勾選並簽章)。

□新建物所有權狀影本及權狀所有人印章。

□新房屋稅單影本及所有權人身分證影本、印章。

※提醒您：
(一)房屋買賣承受前，請先向該公司查詢有無欠費並核對瓦斯表度數與抄表度數是否相同，以免權益受損；如有欠費，請將天然瓦斯費繳清

後變更姓名。

(二)若需結清度數請抄下或拍照瓦斯表度數至該公司辦理結算。

□陽明山瓦斯股份有限公司天然氣設備過戶
□用戶過戶、更名申請書(需勾選並簽章)。

□前、後用戶雙方之身分證、印章、瓦斯費收據辦理。

□後用戶未能與前用戶聯名申請時得以房屋權狀或稅單影本逕行變更名義。

擇一



□用戶因死亡，繼承人應攜帶死亡之證明文件及身分證、印章辦理。

※提醒您：
(一)應繳費用：結清瓦斯費。

□大台北區瓦斯股份有限公司天然氣設備過戶
□房屋所有權人名義變更申請書(需勾選並簽章)。

□身分證正、反面影印本(申請人、受託代辦人)。
※提醒您：
(一)為避免新舊用戶爭議事項，請先繳納已出帳單或結算應繳費用。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郵件改投改寄申請(搬遷)
□郵件改投改寄申請書。
※提醒您：
(一)申請改投或改寄之有效期間，自郵局同意提供該服務之始日起以6個月為限，逾期仍照郵件封面所書地址投遞。
(二)同一地址改投或改寄同一新地址者，其申請以1次為限。
(三)郵局收到申請後需派員辦理查證，以確保郵件安全；生效日期於查證人查證時告知填註。

四、 免責聲明
本通報服務僅代收及寄送民眾申請「自來水用水設備過戶」、「電力公司變更用電戶名」、「天然氣設
備過戶」及「郵件改投改寄」業務之資料，相關欠費事宜請自行確認，實際作業仍依業務主管機關相關
規範辦理。

五、 切結事項
(一)本人確實委託臺北市＿＿＿＿地政事務所代為通報申請上開建物自來水、電力、天然氣設備用戶異
動、郵件改投改寄。

(二)倘後續經申辦業務主管機關審核，其申請文件或資格不符，需親自前往補正者，本人將配合業務主
管機關之規定辦理。

(三)本人同意申請變更用戶工作天為7至10天。

申請人（或代理人） 簽章

連絡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